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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集团

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 

  为促进海上风电产业健康发展，鼓励优先开发优质资源，经研究，现就海上风电

上网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非招标的海上风电项目，区分潮间带风电和近海风电两种类型确定上网电

价。2017年以前（不含2017年）投运的近海风电项目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85元（含

税，下同），潮间带风电项目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75元。 

  二、鼓励通过特许权招标等市场竞争方式确定海上风电项目开发业主和上网电价

。通过特许权招标确定业主的海上风电项目，其上网电价按照中标价格执行，但不得

高于以上规定的同类项目上网电价水平。 

  三、2017年及以后投运的海上风电项目上网电价，我委将根据海上风电技术进步

和项目建设成本变化，结合特许权招投标情况研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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